	2007年律师赴英培训项目(法律大臣培训项目)介绍 

	
　　一、背景 

　　法律大臣培训项目在2001年启动。它是自1989年开始由中国法委员会(英国出庭律师公会和事务律师公会成立的联合委员会，其前身是中国工作组)与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共同成功组织的青年律师培训项目的后续项目。 

　　自1989年以来，200名余中国青年律师受益于这个项目。2001年，随着司法部与英国政府法律大臣办公室签定的谅解备忘录，法律大臣办公室承担了对该项目进行资助的责任，所以该项目更名为“法律大臣培训项目”。2003年6月，法律大臣办公室更名为“宪法事务部”。该项目由设于伦敦的中国法委员会进行运作。项目的宗旨是使中国律师获得商法、诉讼、法庭程序及法律事务管理方面的实际经验。 

　　二、目标 

　　该项目的目标为 
　　1、使中国律师理解英国法及英国法律制度 
　　2、简单介绍英国律师在诉讼及非诉领域的执业情况 
　　3、使中国律师能够直接了解事律师事务所和出庭律师办公室对法律事务的管理 

　　三、项目 

　　每年最多有15名律师能够参加该项目。他们于6月份抵达伦敦，在伦敦学习10个月后到香港学习2个月。他们都是有潜力的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执业律师。 

　　该项目有6个组成部分： 
　　--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行语言培训 
　　--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14周英国法律 
　　--在英国和威尔士的律师事务所实习3个月 
　　--在英国和威尔士的出庭律师办公室实习2个月 
　　--用1周时间访问欧盟机构 
　　--在香港的律师事务所实习2个月 

　　四、对申请者的要求 

　　1、在申请截止日前年龄在25岁至35岁之间的中国公民； 
　　2、法学专业毕业、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或全国司法考试并具有2年以上专职律师执业经历； 
　　3、书面及口头英语流畅，雅思总成绩在6分以上并且单科不低于6分； 
　　4、在一个或多个法律领域有研究、有强烈的个人发展意愿并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 

　　项目的初选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组织。全国律协从申请人中选出50名符合上述条件的律师推荐给英方的中国法委员会。中国法委员会审阅这些律师的书面申请资料并从中选出25位，这25位律师将获得在2006年12月到北京参加面试的机会。经过面试将产生15位入选律师及2位备选律师。15位入选律师将于2007年6月赴英。 

　　有意申请该项目的律师可以咨询当地省级律师协会或全国律协国际部（电话：010－84020214）。 


